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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5,504,104.77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4,550,410.4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03,397,582.31 元，扣除本年度已分配的 2018年度股利 13,000,000.00 元，2019 年末的未分配

利润为 231,351,276.60元。 

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24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3股，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以上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须提

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迪贝电气 6033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家丰   

办公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迪贝路66号   

电话 0575-83368521   

电子信箱 info@dibe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为从事家用、商用压缩机电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以及硅钢经销。 

公司家用电机产品直接配套于国内外知名压缩机厂商，如华意压缩等；最终主要应用在各类



冰箱产品上，终端品牌包括海尔、海信、美的、博世、西门子、伊莱克斯等； 

公司商用电机产品直接配套于国内外知名压缩机厂商，如丹佛斯、英华特、都凌等；轻型商

用产品最终应用于冷柜、制冰机、除湿机、空气能热水器、卡车电动空调等；重型商用产品最终

应用于中央空调、冷库、冷链、热泵等；商用产品终端品牌包括格力、约克、开利及江森自控等。 

公司产品制程从硅钢和漆包线等原材料开始，经过冲片、压铸、退火、绕线、整形和成品检

测等，包含压缩机电机制造的全部工序流程。 

近几年，在中国家电行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总体需求趋缓。而能效标准高、满足用户细

分需求的产品增长势头良好。公司将积极抓住这一机遇，依托与下游压缩机厂商的紧密合作关系，

充分介入终端冰箱厂家的新品开发，以高效变频的产品提高市场地位；在成熟产品上利用采购和

技术降本，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同时开发车载、热泵等新应用领域产品，实现公司可持

续发展。 

公司的硅钢经销业务处于刚起步阶段，主要通过向上游供应商预订硅钢，利用规模优势降低

成本，除本企业自用外，其余向本地其他企业销售。 

（二）经营模式情况 

压缩机电机行业是产业链中关键一环，通过专业分工以配套协作模式进入压缩机生产领域，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供求关系。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开发，同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瞄准国际市场，积极推进产品更新换代。公司业务具有持续性、多规格、小批量定制的特点。 

1、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为制冷行业的中间产品，故采取直接销售的方式。公司主要客户均为压缩机生产企

业。基于压缩机电机和压缩机整机生产行业的配套体系和行业惯例，公司通过客户供应商准入考

核后，双方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双方通过签订一定期间的销售框架性协议，确定产品定价

方式、付款条件、质量保证及交付方式等内容。然后客户日常以订单形式向公司提出采购需求。 

公司采取“以原材料价格为基础”的定价模式，即“原材料价格+辅料价格+制造费用+管理费

用+合理利润”。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按订单组织生产的模式。销售部门接到订单后交由生产管理部门，由

生产管理部门制订生产计划及物料需求计划，全程监控物料安排和生产调度。品质管理部门参与

控制在制品质量，对产成品进行出厂检验。公司全面协调销售、采购、生产管理以及品质管理部

门之间的协作。 



3、研发创新 

公司按照“研究一代、试制一代、生产一代”的产品升级换代方针，构建了公司的技术创新

体系，以保证公司技术领先的持续性。面对客户在能效和成本等方面的持续追求，公司不断推出

新产品；公司在与客户形成前期介入、同步开发等紧密合作关系的同时，还在产品结构、新材料

应用等方面，推动和帮助客户进行压缩机产品的升级换代，以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为客户提供参

与市场竞争的支持。 

报告期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包括冰箱在内的家电行业的转

型升级正在有序推进，总体需求趋缓，但能效标准高、满足用户细分需求的产品增长势头良好。

2019 年，中国家用冰箱产量约 7900 万台，同比增长 8%。 

2019 年，商用制冷压缩机国内销量 1285 万台，同比增长 14.3%，主要受益于轻型商用制冷设

备的快速增长，如食品展示柜、饮料柜、制冰机等。受到“城市化”、“冷链物流”、“煤改电”等

政策助推，这一增长趋势有望继续保持。 

未来几年，能效标准的提升是一项持续的工作，也将推动家用制冷设备的升级。随着能效标

准的提高，变频电机的需求增长较快，已经具备变频电机量产能力的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084,059,934.32 712,592,214.96 52.13 726,516,172.94 

营业收入 691,588,115.08 634,858,011.57 8.94 653,576,9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1,021,500.26 42,832,828.66 -4.23 51,525,18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568,007.53 34,540,559.41 8.76 43,887,84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88,937,064.28 620,062,732.84 11.11 592,829,90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762,830.82 54,949,477.32 23.32 20,984,043.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43 -4.65 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0.41 0.43 -4.65 0.56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43 7.08 

减少0.65个百分

点 
10.3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9,025,386.46 177,158,168.67 164,960,798.17 180,443,76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717,850.81 10,348,584.90 11,827,374.26 7,127,69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05,794.20 10,056,214.07 10,895,236.04 6,310,76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435,421.31 10,608,468.43 28,805,594.45 7,913,346.63 

第四季度净利润低于前三季度主要系可转债发行后计提利息 246 万元所致；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4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迪控股有限公

司 
0 47,827,776 47.83 47,827,776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吴储正 0 16,498,018 16.50 16,498,018 无   
境内自

然人 

嵊州市迪贝工

业炉有限公司 
0 3,174,206 3.17 3,174,206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太极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49,383 2,700,617 2.70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卧龙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645,900 1,544,100 1.54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陈玉麒 281,400 281,400 0.28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博道伍佰智

航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93,700 193,700 0.19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霍钢 191,900 191,900 0.1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铱 0 190,100 0.1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娟 189,200 189,200 0.1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吴建荣与吴储正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吴储正持有迪贝控股 20%股权； 

本公司控股股东迪贝控股持有迪贝工业炉 50%股权 

除以上情况，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159万元，同比增长 8.9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102

万元，同比下降 4.2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757万元，同比增长 8.76%

报告期，公司加强经营活动现金流管理，增加了现金方式的收款，与上年同期相比，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76 万元，同比增加 23.3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9%，同比增加 0.18 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

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集团在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

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调整情况如下： 

合并报表 

报表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影响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 45,686,863.68 -19,731,514.83 25,955,348.85 

应收账款 87,879,644.13 -1,245,860.77 86,633,783.36 

应收款项融资 
 

19,523,790.25 19,523,790.25 

其他应收款 9,760,794.82 -103,142.42 9,657,652.4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83,282.22 218,804.49 902,086.71 

盈余公积 24,471,935.58 -140,972.21 24,330,963.37 

未分配利润 277,370,452.99 -1,196,951.07 276,173,501.92 

母公司报表 

报表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影响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 38,524,863.68 -13,460,514.83 25,064,348.85 

应收账款 85,435,601.37 -1,226,524.90 84,209,076.47 

应收款项融资   13,261,790.25 13,261,790.25 

其他应收款 35,514,179.01 -233,247.06 35,280,931.9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33,132.22 248,774.49 1,081,906.71 

盈余公积 24,471,935.58 -140,972.21 24,330,963.37 

未分配利润 204,666,332.15 -1,268,749.84 203,397,582.31 

*本集团视日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将一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了贴现和背书，管理银行承兑

汇票的业务模式既包括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包括出售为目标，故于209年1月1日，本集

团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示

于应收款项融资。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

模型。“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重新计量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

损失准备,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

和在本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本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了年初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集团在编制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时，已按上述规定执行，并重述了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9】16 号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 版）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集团在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时，

已按上述规定执行，并重述了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集团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新财务报表格式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8 年度财务

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合并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3,566,507.81 
应收票据 45,686,863.68 

应收账款 87,879,644.1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4,473,307.43  
应付票据 20,256,600.00  

应付账款 44,216,707.43  

其他流动负债 809,998.95 
递延收益 4,434,985.76 

递延收益 3,624,986.81  

母公司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3,960,465.05  
应收票据 38,524,863.68  

应收账款 85,435,601.3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190,027.55 
应付票据 20,256,600.00 

应付账款 70,933,427.55 

其他流动负债 520,000.00 递延收益 520,000.00 

3、本集团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一-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一-债务重

组》。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浙江迪贝电工有限公司、景德镇迪贝电机有限公司、迪贝（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希尔顿之星有限公司、浙江迪贝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市睿齐贸易有限公

司等六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合并报表范围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 

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